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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小广告★大市场★花钱少★效果好公告 声明 启事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

总部：84613613
坪地：13530388852

龙城：13714423931
布吉：13662221351

龙岗：13714423931
平湖：13924637581

横岗：13534032913
坂田：13714675924

分类广告

关于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-五和
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意向

合作开发招商公告
我司就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—五和社区土地整

备利益统筹项目公开征集意向合作方，公告期自2021
年 4月 8日至 2021年 4月 17日，有意向的合作单位请

于报名日期截止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前来报名(详

细招商公告请查看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.

sotcbb.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sotcbb)。

联系人：张秋发
联系电话：13809864872；89608255
联系地址：坂田集团8楼805

深圳市坂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2021年4月12日

遗失声明
林宇虹遗失身份证，证号440307199105121727，有效期2019.05.06-2039.05.06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深 圳 市 勇 发 塑 胶 地 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40300071124131X，核准日期：2016年4月28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遗失声明

曾文(证号440602196304272115)遗失户口准予迁入证明，粤准字08861814号，现声明作废。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深圳市酷派时尚健身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周丽容诉你单位深圳市酷派时尚健身管理有限公司(第一被申请人)、深圳市龙岗
区酷哌健身中心（第二被申请人）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(龙城)案【2021】406号），申请人要求你
单位支付赔偿金等，金额合计人民币58707.9元。因你无法联系，通过直接、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
达本案仲裁资料，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：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调解建议书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。现定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2时30分在深
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龙城仲裁庭开庭（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如意
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劳动仲裁庭）。

现予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作缺席裁决。
送达地址：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窗口，联

系电话：89916379，联系人：劳动仲裁立案室。
特此公告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二日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深圳市神探掘基岩土工程劳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刘胜建诉你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(龙城)案【2021】375号），申请人要求你单位
支付工伤待遇等，金额合计人民币113578.48元。因你无法联系，通过直接、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
达本案仲裁资料，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：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调解建议书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。现定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深
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龙城仲裁庭开庭（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如意
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劳动仲裁庭）。

现予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作缺席裁决。
送达地址：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窗口，联

系电话：89916379，联系人：劳动仲裁立案室。
特此公告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二日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
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深圳市鲸创优品传媒有限公司：
本委受理邱江涛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件(深龙劳人仲

(龙城)案【2021】29号)，本委已依法裁决。因你无法联系，且通
过邮寄、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
达仲裁裁决书。裁决事项如下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
6月 29日至 2020年 7月 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 3250元。自本
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本仲裁裁决为终
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你单位如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
事项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
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
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。
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沙园路龙城街道
办 C 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窗口，联系电话：
89916379，联系人：劳动仲裁立案室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○二一年四月十二日


